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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2021 年年报的问询函 
 

公司部年报问询函〔2022〕第 212 号 
 

 

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 

我部在对你公司 2021年年度报告（以下简称“年报”）进行

审查的过程中，关注到如下事项： 

1、会计师对你公司 2021年财务报告出具保留意见，涉及事

项为：你公司于报告期内出售子公司深圳市富诚达科技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富诚达”）100%股权，转让价格为 5.02亿元，交易

对方山东麦滔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麦滔科技”）未如期支

付股权转让款，截至协议约定期限 2022年 3 月 31日，你公司未

收到第二期转让款 9,538万元。你公司与麦滔科技签署股权转让

协议备忘录，约定第二期转让款分两笔于 4 月 20 日支付完毕。

截至 4 月 21 日，第二期转让款尚余 4,538 万元未收到。会计师

无法获取充分、适当的审计证据证实交易对方未能履约的原因，

无法预计该事项对交易最终金额可能产生的影响。 

（1）报告期末，你公司其他应收款-股权转让款余额为 2.4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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亿元。请核查并说明麦滔科技未按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的具体原

因及合理性，期后催收和回款情况，结合麦滔科技资产、资金状

况分析说明其履约能力，剩余股权转让款的可收回性，你公司已

采取、拟采取收款的保障措施，以及坏账准备计提的充分性。 

（2）富诚达已完成工商变更，你公司认定对其丧失控制权

的时点为 2021 年 12 月 31 日。请结合上述股权转让的资产交割

及转让价款支付等情况，说明相关风险报酬是否转移，处置损失

的确认依据及合理性，会计处理过程以及是否符合《企业会计准

则》的规定。 

（3）请年审会计师具体说明就该保留意见涉及事项所采取

的审计程序、已获得的审计证据，未能获取审计证据、未采取或

无法采取替代程序的原因及合理性，该保留意见事项可能对公司

财务报表产生的具体影响，包括但不限于会计科目及金额。 

2、报告期内，你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1.68 亿元，同比增长 

17.81%；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

（以下简称“扣非后净利润”）2,666.6万元，同比减少 83.66%；

主营电声、健康电器、智能可穿戴及移动智能终端金属结构件产

品营业收入分别为 14.62 亿元、10.23 亿元、8.23 亿元、5.29

亿元，当期毛利率分别为 11.16%、16.25%、-6.34%、-1.89%，

产品毛利率均较上年有所下降，其中，智能可穿戴产品毛利率较

上年度减少近 28 个百分点。 

（1）请结合行业发展状况、竞争格局、上游采购成本及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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游销售价格的变化情况及发展趋势，你公司主要产品销量、售价

及毛利率变化、产品结构及成本变化、折旧及期间费用等因素，

说明 2021 年营业收入增长、扣非后净利润大幅减少的具体原因

及合理性。 

（2）请结合经营环境、你公司主营业务开展及订单情况、

产品营业成本构成及驱动因素等说明电声、健康电器、智能可穿

戴产品本期收入增长、毛利率下降的具体原因及合理性，并结合

业务模式、收入确认及成本归集及结转过程按产品逐一说明收入

与成本是否配比、毛利率与行业同类产品是否存在重大差异。 

（3）报告期内，你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

8,544.8 万元，同比减少 82.15%。请结合你公司收入确认政策、

应收账款信用政策以及当期经营性活动现金收付项目的变化情

况，说明营业收入、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不一致的

原因及合理性。 

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3、报告期内，你公司的子公司深圳市奋达智能技术有限公

司净利润为-1.75 亿元。请结合该子公司主营业务开展情况说明

亏损的具体原因，可能存在的经营风险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及后

续经营计划。 

4、报告期末，你公司递延所得税资产余额为 4.46亿元，其

中可抵扣亏损形成的暂时性差异 28.74亿元，确认递延所得税资

产 4.35 亿元，主要系本期出售富诚达确认大额可抵扣亏损。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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详细说明可抵扣亏损的形成情况，递延所得税资产确认依据及合

理性，是否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》的相关规定，未来期间是否能

产生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用于抵扣可抵扣暂时性差异，相关递延

所得税资产确认是否谨慎、合理。请年审会计师结合已实施的审

计程序和获取的审计证据发表明确意见。 

5、报告期末，你公司存货账面价值为 4.18亿元，占总资产

比例为 8.53%；本期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2,679.37 万元，转回或

转销存货跌价准备 958.28 万元。请结合存货类别、库龄、市场

需求、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方法、测试过程、可变现净值的预计

情况等说明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是否充分、合理，并结合已计提跌

价准备存货实现销售情况说明本期转回或转销存货跌价准备的

会计处理是否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》的规定。请年审会计师发表

明确意见。 

6、报告期末，你公司在建工程账面价值为 7.54 亿元，较上

年末增长 124.95%，主要系新增石岩工业园二期 1栋综合楼项目

2.55亿元、清溪产业园工程本期新增 1.47亿元。请你公司结合

项目建设内容、购建用途和规划等说明工程建设的必要性，结合

完工进度、预计总投资金额、预计完工时间等说明目前建设进度

是否与公司计划相符。 

7、根据《关于深圳市富诚达科技有限公司 2019 年业绩承诺

实现情况的专项审计报告》，富诚达原股东需进行补偿金额共计

19.35亿元。截至 2020年 7 月 15日，富诚达原股东实际已补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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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.8亿元，与应补偿金额尚有 1.55亿元差额。你公司承诺将在

2022 年 11 月 29 日前解决上述业绩补偿差额，如富诚达原股东

未足额补偿上述差额，你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肖奋承诺将

就公司未追回之金额或股份承担担保责任。请说明截至目前业绩

补偿差额 1.55 亿元的双方协商情况及解决进展，如富诚达原股

东不如期支付，结合肖奋的资产及债务情况说明其履行担保责任

的能力及可行性，无法收回上述款项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及拟采取

的保障措施。 

8、你公司对富诚达的担保额度为 5,200 万元，报告期末，

你公司实际担保余额为 4,579 万元，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于 2022

年 6 月 30 日前完成上述担保的解除、替换或清理事宜。请说明

具体解决方案及目前进展，如尚未解决，说明具体原因、是否存

在解决障碍、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及拟采取的进一步应对措施。 

9、截至 2022 年 5月 9 日，你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肖

奋持有公司股份 5.36 亿股,占公司总股本的 29.37%，其中被质

押的股份累计 4.26 亿股，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79.46%。 

（1）请结合肖奋资产、资金状况，说明其还款资金来源及

资金偿付能力，股份质押是否存在平仓风险，拟采取的应对措施。 

（2）请说明实际控制人股票质押对上市公司控制权稳定性、

经营管理产生的影响，你公司防范大股东资金占用相关内控制度

的执行情况，核查并说明是否存在大股东占用或者变相占用上市

公司资金的情形；除上述质押股份外，实际控制人持有的你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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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份是否还存在其他权利受限的情形，如存在，请说明具体情况

并按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请年审会计师、独立董事核查

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事项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2 年 5 月 24日前

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送派出机构。 

特此函告 

 

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上市公司管理二部 

2022 年 5 月 9 日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

